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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向控股子公司兴疆牧歌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阿克苏兴

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疆牧歌”）增加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3年内有效，根据其资金需求陆

续支付，有效期内，在前述额度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借款年利率 4.2%。

2、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 2026 年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第七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鉴于兴疆牧歌的其他股东中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关联方，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以关联交易程序予以审议，

关联董事陈宏先生、陈晖女士、陈灿女士、刘姿萌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次

财务资助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

实质的控制和影响，整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财务资助的原因、金额、期限及用途

公司控股子公司兴疆牧歌受生猪价格持续低于养殖成本线、存栏量处于高位

双重因素影响，兴疆牧歌当前现金流承压。公司为支持兴疆牧歌的日常经营管理



和企业运营资金周转的需要，决定向兴疆牧歌增加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借

款，借款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3年内有效，根据其资金需求陆续支付，有效

期内，在前述额度范围内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借款年利率 4.2%。本次向兴疆牧

歌提供借款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兴疆牧歌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本次财务资助由公司全额提

供，兴疆牧歌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其他股东中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

及参与兴疆牧歌实际经营的股东将按照持股比例对本次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财务资助审批程序

2026 年 5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26 年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以 4票同意、

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增加向控股子公司兴疆牧歌提供财

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2026 年 5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增加向控股子公司兴疆牧歌提供财务资

助额度的议案》。鉴于兴疆牧歌的其他股东中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关

联方，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以关联交易程序予以审议，关联董事

陈宏先生、陈晖女士、陈灿女士、刘姿萌女士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增加财务资助额度

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20 日

3、注册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解放北路 18 号博林酒店 9楼

4、注册资本：16,400 万元

5、法定代表人：陈克忠



6、经营范围：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生猪屠宰；食品生产；

食品销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牲畜

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加剂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水果种植；未经加工的坚果、干果销售；新鲜

水果零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供应链

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86,920,000.00 53.00%

2 杨炳全 19,000,000.00 11.59%

3 湖南兴疆高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580,000.00 8.89%

4 殷明 8,000,000.00 4.88%

5 段建军 5,862,000.00 3.57%

6 杨东伦 5,250,000.00 3.20%

7 陈源芝 4,000,000.00 2.44%

8 胡岚 4,000,000.00 2.44%

9 罗青会 3,000,000.00 1.83%

10 杨楚翘 3,000,000.00 1.83%

11 杨静 3,000,000.00 1.83%

12 许辉君 2,138,000.00 1.30%

13 黎华 1,875,000.00 1.14%

14 龚学文 1,000,000.00 0.61%

15 孙权兴 1,000,000.00 0.61%

16 孟琦 875,000.00 0.53%

17 魏玉君 500,000.00 0.30%

8、被资助方其他股东情况：



（1）湖南兴疆高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湖南兴疆高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GW59Q30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克忠

注册资本：2,187 万元

成立日期：2019-11-29

住所：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洲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克明面业食品产业园 2

栋 403 室（原南洲镇新张村、浪拔湖镇兴桥村）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湖南兴疆高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陈克忠先生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克明先生家族成员，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核实，湖南

兴疆高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陈源芝

陈源芝女士，中国国籍，住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

克明先生的家族成员，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经查询核实，陈源芝女士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除上述关联股东外，兴疆牧歌的其他股东（自然人股东 14 人）均不属于公

司关联人，且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说明

兴疆牧歌的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前述关联股东及参与兴疆牧歌

实际经营的股东将按照持股比例对本次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他少数股东因

持股比例较小且不参与兴疆牧歌实际经营决策，公司未要求上述其他少数股东提

供担保。且公司对兴疆牧歌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



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10、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9,164.02 168,472.45

负债总额 107,824.12 112,527.78

净资产 61,339.90 55,944.67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1,024.98 21,088.66

净利润 -8,187.83 -5,395.23

1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兴疆牧歌提供财务资助的余额为

5,000 万元，2025 年借款利息已经支付，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

情形。

12、经查询核实，兴疆牧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出借方：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方：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方式：现金借款

3、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

4、利率：4.2%，从资金实际到账之日开始计息。

5、期限：总期限不超过 3年。

6、资金用途：用于补充兴疆牧歌及其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7、担保措施：兴疆牧歌其他股东中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及参与兴疆牧歌实

际经营的股东将按照持股比例对本次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8、违约责任：如兴疆牧歌未按合同约定还本付息，兴疆牧歌应按本协议签

署时 LPR 的 4 倍向公司支付违约金，直至兴疆牧歌全部清偿为止。



本次《借款协议》尚未签署，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

署相关合同等文件。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兴疆牧歌为公司直接持股 53%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业务、财务、资

金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的风险控制，公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加强为控股子公

司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其日常生产经营情况，密切关注被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

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兴疆牧歌其他股东虽未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

但关联股东及参与兴疆牧歌实际经营的股东将按照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且兴疆牧

歌已建立了良好的风险控制体系，信用状况良好，因此本次增加财务资助额度事

项的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能够有效保证公司资金安全，不会对公司的日

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兴疆牧歌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是

基于兴疆牧歌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本次财务资助对象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

的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风险可控。因此，公司董事

会认为上述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的总余额不超过 1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4.44%。

除对控股子公司兴疆牧歌提供财务资助额度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

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金额。

七、备查文件

1、2026 年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2、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1 日


